
臺中市豐原區衛生所民眾陳情案處理流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1. 電子信箱（意見橋）及書面及電話陳情案件，請承辦人於收文3日 

       內，先行回報處理結果，3日未回報處理情形，課員需通知承辦人員 

       盡速辦理。 

      2.人民陳情案處理時效以7日為限，超過7日未結案為逾期案件。 

      3.每週於所務會議需檢討人民陳情案執行情形。 

 

 

 

 

收文掛號 

承辦人員 

送主任核定完

成，並回覆陳情

人 

課員登錄 

  結案 

未完成 

  課員 

稽催 

1. 以收案日起計，

3日未結案通知

承辦人及主任。 

2. 以收案日起計，

7日未結案，由

呈報主任並請承

辦人填具逾期原

因。 

3天 

書面及電話陳情 

分案 


